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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2025 年 9 月 25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　　根据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临沂临港

经济开发区双兴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，

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其对(2014)济商初字

第 191 号民事判决书下部分债权(金额：壹佰捌拾肆万

元整)依法转让给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双兴置业有限

公司。

　　特此公告债务人莱芜信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及

担保人莱芜市东方彩印有限公司、朱应涛、李琨琨、侯

继勇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双

兴置业有限公司行使对上述债权的一切权利。请债务

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　　 2025 年 9 月 25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　　根据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郯城宏业
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，山东省财金

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其对(2014)济商初字第 191 号民

事判决书下部分债权(金额：壹佰壹拾柒万元整)依法

转让给郯城宏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

　　特此公告债务人莱芜信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及

担保人莱芜市东方彩印有限公司、朱应涛、李琨琨、侯

继勇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郯城宏业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行使对上述债权的一切权利。请债务人及担保人

履行还款义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　　 2025 年 9 月 25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　　根据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东金佳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，山东省财金

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其对(2014)济商初字第 191 号民

事判决书下部分债权(金额：壹佰贰拾玖万元整)依法

转让给山东金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

　　特此公告债务人莱芜信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及

担保人莱芜市东方彩印有限公司、朱应涛、李琨琨、侯

继勇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山东金佳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行使对上述债权的一切权利。请债务人及担保人

履行还款义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山东省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　　 2025 年 9 月 25 日

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东执催字[2025]第 082502 号

刘东舰：

　　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对你作出《东营经济

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

处字[2024]第 122025 号)，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对你进

行送达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在《山东法制报》

进行了公告送达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告期满 30 日视为

送达。你至今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机关现催告

你履行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处字[2024]第 122025 号)决定事项。

　　履行期限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　　履行方式：自行缴纳罚没款及加处罚款。

　　给付金额：没收违法收入 283662 元，加处罚款

283662 元。共计 567324 元。

　　给付方式：到东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

办理缴款手续(地址：南一路 6 2 6 号 ，联系电话：

8330075)，并持缴款手续到指定银行(东营农商银行、

东营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)缴纳。

　　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三日内可向本机关进行陈

述、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　　地址：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一路 626 号

　　联系电话：0546-8327351

   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    2025 年 8 月 25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致赵志明：

  截止债权转让通知日，您欠付我单位货

款本金 69030 元，我单位现已将该笔债权(包

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、利息、违约责任等)转让

给孟庆章，请您收到该通知书后，将该笔债权

直接向受让人清偿。

  通知人：济南潇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
  法定代表人：康泽辉

  2025 年 7 月 4 日


